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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部研訂之「發掘校園性別事件潛在被害人方式參考指

引」（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14年12月23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

會）第11屆第8次委員大會決定辦理。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4條第3項規定：「調查發現行為人於不同

學校有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之虞，應就行為人發生疑似行為

之時間、樣態等，通知其現職及曾服務之學校配合進行事件普

查，被通知學校不得拒絕。」其普查方式，請參考本指引以問

卷等方式辦理，因該規定已規範不同學校之普查權責，自得規

範同一學校比照辦理；另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身分未詳者，亦

得由學校所設性平會評估參照本指引所訂原則辦理。

三、依上開委員大會決定，本指引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

關參考，並得依實際需求彈性調整後，周知所轄學校配合辦

理。

四、公私立大專校院宜由調查小組視個案需要，參考本指引所訂原

則，擬訂問卷及施測方式辦理普查。

正本：內政部、法務部、國防部、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暨私
立(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高級中等學校、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各國立國民小學

副本：

抄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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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發掘校園性別事件潛在被害人方式參考指引」 

 

壹、 不同學校（現職及曾服務之學校）應配合進行事件普查 

一、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調查發

現行為人於不同學校有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之虞，應就行為人發生疑

似行為之時間、樣態等，通知其現職及曾服務之學校配合進行事件普查，

被通知學校不得拒絕。」 

二、 定義：經事件管轄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受理及調

查後，於訪談或事證發現行為人服務於不同學校（現職及曾服務之學校）

期間，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之行為時間、樣態或被害人等情形時，規範「事

件管轄學校應通知他校進行普查」及「被通知學校不得拒絕」之義務。 

三、 權責單位：事件管轄學校性平會及所成立之調查小組。被通知之學校應經

性平會會議確認配合普查程序，並指派專人辦理或協助之。 

四、 建議施測方式：針對曾經疑似行為人教學、指導、訓練、評鑑、管理、輔

導或提供工作機會之學生，以問卷方式逐一普查。 

（一） 現職學校之在校學生以紙本方式發放問卷為原則：以班級為單位，

由調查小組成員及學校專人陪同入班進行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宣導

說明後施測，並於學生填寫完成放入密件信封，交調查小組進行全

數回收及統計，以避免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識身分之資料

外洩。公私立大專校院學生因課程等因素而不易入班宣導者，得以

（二）方式辦理。 

（二） 現職及曾服務學校之畢業學生以電子郵件方式發放問卷為原則，

必要時以雙掛號郵寄問卷紙本：為避免紙本問卷寄送過程造成當

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識身分之資料外洩，以畢業學生之個人

使用之電子郵件直接施測。惟無法有效以電子郵件施測之事件、或

普查對象為未成年學生者，以雙掛號郵寄問卷紙本施測。 

（三） 曾服務學校之在校學生實務上因與疑似行為人互動機會偏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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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事件資料外洩之前提下，得經性平會評估並決議免予普查。 

五、 普查問卷參考內容及原則（因已限定「曾經疑似行為人教學、指導、訓練、

評鑑、管理、輔導或提供工作機會之學生」為普查對象，爰不揭示疑似行

為人姓名）： 

（一） 你是否曾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凌事件或與校長及教職員工發

展性或情感關係（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倫理行為）？ 

（二） 你是否聽聞其他學生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性霸凌事件或與校長及

教職員工發展性或情感關係（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倫理行

為）？ 

（三） 你是否願意參與調查？（請學生具名提供聯繫方式） 

（四） 載明權利告知說明： 

1. 依性平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告知參與調查（申請人、檢舉人

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得主張之權益及各種救濟途徑。 

2. 為符性平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之調查期程，須載明問卷回收期

限。 

（五） 普查對象為未成年學生之注意事項： 

1. 請依普查對象之年齡及身心發展，得調整問卷使用文字、入班

施測說明文字及入班施測人員安排；並依被害學生目前年齡及

現就讀學制，提供適切之問卷內容。 

2. 對未成年畢業學生以雙掛號郵寄問卷紙本施測時，考量收件地

址為學生家中，該問卷宜一併通知法定代理人或實際照顧者（如：

同學及家長您好，本信件請同學及家長一同閱讀……），以併同

完成告知法定代理人或實際照顧者之程序。 

3. 未成年學生倘願意參與後續調查程序，無須告知法定代理人或

實際照顧者。（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公告 114 年 2 月 3

日「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與處理 QA 手冊（性平網資源）編修計畫

--附冊一_附錄 1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與處理參考流程 Q＆A」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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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35 參照）。 

貳、 同一學校得因應調查需要執行普查、普查管轄權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之

規定 

  性平法第 34 條第 3 項已規範不同學校之普查權責，自得規範同一學校

比照辦理。經事件管轄學校性平會受理後，於訪談或事證發現行為人有其他

疑似校園性別事件之行為時間、樣態或被害人等情形時，由性平會或調查小

組決定，得執行普查。建議施測方式及普查問卷參考內容及原則同上。 

  被通知之學校有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以下簡稱防治準則）第 11 條

第 3 項規定情形時：「事件管轄學校依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私立

學校法或其他教育法令規定合併者，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學校為事件管轄

學校。事件管轄學校已停辦者，由行為人現所屬學校為事件管轄學校，但行

為人無現所屬學校者，由行為時學校之主管機關為事件管轄機關。」其實施

普查之管轄權依該規定辦理。 

參、 列舉普查方式有違誤之虞案例 

一、 學校性平會尚未受理，即由學校單位以特定疑似行為人或事件實施問卷

普查：性平法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校園性別事件應交由學校所設之性平

會調查處理，任何人不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效，依性平法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得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爰學校應於

性平會受理，且經所成立調查小組依專業判斷，有實施問卷普查之必要性

（包括考量調查範圍與期程）後，方依法執行普查。 

二、 學校未經調查發現行為人於不同學校發生疑似行為之時間、樣態等，即通

知所有現職及曾服務之學校配合進行事件普查：性平法第 34 條第 3 項明

定以「於不同學校有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之虞」，倘未於調查訪談或事

證發現相關情事及進行普查，恐逾越法律規定範圍。甚者因未知行為人曾

服務之學校為何，而函發全國各級學校要求配合普查，除嚴重侵害當事人

權益外，亦造成各校行政資源之浪費。 

三、 學校以逕行公告疑似行為人姓名或其他足以辨識身分之資料方式辦理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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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雖未違反性平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除有調查之必要者外，應予保

密」，仍有侵害疑似行為人權利及個人資料保護之疑義，應予避免。 

肆、 學校發掘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之其他管道 

一、 學校除經由申請調查或檢舉校園性別事件之收件單位、依法進行普查外，

得透過媒體報導、課程學習單、教師教學評量、學生自治組織、校園事件

/生活問卷、生活輔導或心理諮商等機制，接獲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及

被害人資訊，並依性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於 24 小時內進行通報，使

學校及主管機關得迅速知悉，俾得立即採行相關因應措施。 

二、 另依防治準則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知悉疑似校園性別

事件有下列情形，應由所設性平會評估該事件對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

之影響，經會議決議以檢舉案形式啟動調查程序，以釐清事實，採取必要

之措施維護學生之權益與校園安全：一、2 人以上被害人。二、2 人以上

行為人。三、行為人為校長或教職員工。四、涉及校園安全議題。五、其

他經性平會認有以檢舉案形式啟動調查之必要者。」以「涉及公益」由學

校性平會決議檢舉，並進行調查處理，以訪談或問卷調查（得採抽樣調查）

發現查明其他被害人。 

※依據教育部 114 年 12 月 23 日第 11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8 次委員大會決

定：本指引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參考，並得依實際需求彈性調整

後，周知所轄學校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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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 普查問卷參考範本（調查小組應依事件樣態、被害學生目前年齡及現就讀

學制，提供適切之問卷內容） 

（一） 小學版。 

（二） 中學版。 

註：大專校院基於大學自主，宜由調查小組視個案需要擬訂問卷及施測

方式。 

二、 學校發掘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之其他管道參考資料：性別平等教育 114

學年課程學習單（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https://tscc.tn.edu.tw/index.php?inter=news&i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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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小學版問卷範本 

〇〇國民小學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普查問卷 

 

同學及家長您好： 

本份問卷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進行調查，請同學及家長

一同閱讀。 

本校接獲：「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以不揭示姓名方式描述，例如：授課某

科目）疑似於〇〇期間曾對學生有〇〇行為（簡要說明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

霸凌或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專業倫理行為之樣態）」，為確認被害人身分及人數，

請您回答以下問題，作答完成後請寄回本校（電子郵件信箱：XXX）【電子郵件形

式】/請家長協助在___年___月___日前將問卷放入回郵信封後寄回○○國小學務

處【紙本郵寄形式】，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本份問卷內容必須依法律保密，請同學及家長不得告知其他人，以免影響調

查公正性。 

○○國民小學 敬啟 

 

一、 您就讀本校〇年級時，是否曾被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有〇〇行為，使您感

到不舒服、不喜歡，或希望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停止、不要再次發生？ 

□否 

□是 

 

二、 您就讀本校〇年級時，有無聽說同學遭受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〇〇行為？ 

□否 

□是 

 

三、 若有第一題情形，您是否記得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的姓名？ 

 □否 

 □是，他的名字是：                         

 

四、 若有第二題情形，您是否記得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及該同學的姓名？ 

 □否 

 □是，他們的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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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若有第一題或第二題情形，您是否願意參加本校調查訪談會議？ 

□否，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聯絡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如果您不想以寄回的方式告知學校，也可以採取以下方式： 

    電話撥打學校學務處：XX-XXXXXXXX 找○老師 

    電話撥打學校輔導處：XX-XXXXXXXX 找○老師 

    向學校主管機關反映（得以〇〇縣/市政府陳情信箱傳送或電話撥打 XXXX） 

 

填答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填答日期：___年___月___日 

 

以下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權利告知事項，提供學生及家長了解： 

一、若填表學生為疑似被害人，學校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1 條及校園性別事

件防治準則第 2 條第 4 款規定，鼓勵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

調查或檢舉，以利蒐證及調查處理。調查時學生被害人身分應保密（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理人或實際照顧者陪

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24 條第 1 款規定）。詳細調查程序將由學校專

人說明。 

二、若填表學生以知悉者或目擊者參與調查，屬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3 條第 5

項規定「受邀協助調查之人」，身分將依法保密，除了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及調查小組委員之外，不會有他人得知。因「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並不是

「當事人」，進行調查時，未必需要家長陪同，但您如有家長陪同的需要，亦

可允許。 

三、調查方式將由調查小組委員 3 人或 5 人詢問事發經過或事件資訊，並依據校

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24 條第 11 款規定，以錄音輔助作成紀錄，音檔及文

字紀錄也將依法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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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中學版問卷範本 

〇〇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普查問卷 

 

同學及家長您好： 

本份問卷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進行調查，請同學及家長

一同閱讀。 

本校接獲：「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以不揭示姓名方式描述，例如：授課某

科目）疑似於〇〇期間曾對學生有〇〇行為（簡要說明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

霸凌或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專業倫理行為之樣態）」，為確認被害人身分及人數，

請您回答以下問題，作答完成後請在___年___月___日前寄回本校（電子郵件信

箱：XXX）【電子郵件形式】/請將問卷放入回郵信封後寄回○○國中/高中學務處

【紙本郵寄形式】，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本份問卷內容必須依法律保密，請同學及家長不得告知其他人，以免影響調

查公正性。 

本份問卷調查之事件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 條規定如下（可擇本案樣態說

明）：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行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度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不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或行

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

或工作有關權益之條件者。 

三、性霸凌：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暴力，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

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行貶抑、攻擊或威脅之行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倫理行為：指校長或教職員

工與未成年學生發展親密關係，或利用不對等之權勢關係，於執行教學、

指導、訓練、評鑑、管理、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發展有違專業倫理之關係。 

○○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 敬啟 

 

 

一、 您就讀本校〇年級時，是否曾被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有〇〇行為，使您感

到不舒服、不喜歡，或希望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停止、不要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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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請簡述事發經過：             （人、事、時、地、物） 

 

二、 您就讀本校〇年級時，有無聽說同學遭受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〇〇行為？ 

□否 

□是，請簡述事件資訊：             （人、事、時、地、物） 

 

 

三、 若有第一題或第二題情形，您是否願意參加本校調查訪談會議？ 

□否，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聯絡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如果您不想以寄回的方式告知學校，也可以採取以下方式： 

    電話撥打學校學務處：XX-XXXXXXXX 找○老師 

    電話撥打學校輔導處：XX-XXXXXXXX 找○老師 

    向學校主管機關反映（得以〇〇縣/市政府陳情信箱傳送或電話撥打 XXXX） 

 

填答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填答日期：___年___月___日 

 

以下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權利告知事項，提供學生及家長了解： 

一、若填表學生為疑似被害人，學校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1 條及校園性別事

件防治準則第 2 條第 4 款規定，鼓勵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

調查或檢舉，以利蒐證及調查處理。調查時學生被害人身分應保密（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理人或實際照顧者陪

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24 條第 1 款規定）。詳細調查程序將由學校專

人說明。 

二、若填表學生以知悉者或目擊者參與調查，屬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3 條第 5

項規定「受邀協助調查之人」，身分將依法保密，除了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及調查小組委員之外，不會有他人得知。因「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並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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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進行調查時，未必需要家長陪同，但您如有家長陪同的需要，亦

可允許。 

三、調查方式將由調查小組委員 3 人或 5 人詢問事發經過或事件資訊，並依據校

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24 條第 11 款規定，以錄音輔助作成紀錄，音檔及文

字紀錄也將依法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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